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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研 讲 坛 （之四）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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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海内外的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开始以传世文献和地方民间文献、观察访谈并重的

方式，尝试通过区域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他们起初被称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田野

派”，后来又多被称为“华南学派”，但他们自己或将研究归类为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 可以说，他
们的研究路径开启了目前已蔚然大观的对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通过解读文献和田野实践

训练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坊模式，以及对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再思考。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北京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 ４６ 期“文研论坛”题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邀请

了十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本期文研讲坛各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其中的四位。
将社会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无关紧要的地方性个案，或与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无关，已被不断

证明为短视的无稽之谈。 刘永华的文章是从明代的役法入手的，侧重讨论匠户和军户，这是传统的制度

史和经济史极为关注的问题。 但是他以此讨论了明代移民之外的跨地域流动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网

络，这样一种由国家体制制造出来的“民众服役网络”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多元的、超越制度制订者初

衷的社会空间。 虽然因卫所军士及家属在地化、赋役折银等原因使此这种跨区域流动大幅减弱，但与此

同时，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流动，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后者导致了前者的

变质，前者造成的网络又为后者铺平了道路？ 此外，在某些时间，还出现了以反抗现存统治秩序为形式

的跨区域人口流动，比如明末的“流寇”，这又与前两种流动不无关联。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

思考。
谢湜的文章通过他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南岭山区和浙东海岛地区的田野个案，展现了明清易代以后

某些“边缘”地带或界邻地区社会“再结构”的复杂图景。 尽管在更早的时期，南岭以外或浙闽沿海已经

设置了王朝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了直接控制，但直至明代，南岭山区和东部海岛还是一些流动性很强的人

群在活动，包括山区的傜人、畲人和水上人群，这也正是为什么南明政权可以在这一带地区长期延续。
到康熙中期内陆和沿海的局势稳定之后，这些地区的不同人群各自利用某种曾有的定居或在籍人群的

符号，作为获取某种合法身份的策略，再通过其后的编纂族谱或讲述有关祖先入籍的故事，对此身份不

断加以强化。 当然，正如谢湜指出的，这些行为和文本有可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们真实的利益诉求。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清康熙以后东南边疆的地方人群与国家的能动行为“共谋”取得的双赢

结果，当我们把这些纷乱的地方“碎片”进行简化之后，呈现出的图像是元明时期这些地区的“乱象”到
清代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澄清。 我们下一步希望了解的是，经过“确权”之后，这些人究竟想做些什么

和做了些什么。
乍看起来，杜正贞利用民国年间浙江龙泉县司法档案的研究很像是一项法制史的研究，当然，也可

以视其为法制史。 但是，她所关注的重点并非诉讼或司法过程本身，而是试图考察地方的传统习惯或习

俗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得到确认，换句话说，就是传统习惯或习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变身为制度的组成部

分。 当学界响应了“活的制度史”的倡导之后，更多地看到的是对制度实践的重视，却较少对制度的来

源问题进行反思。 但这只是第一步，进一步探索习惯或习俗如何被乡民在生活中确认、遵守和笃行，则
是合逻辑的自然之举。 在这一步，作者又对关于习俗或习惯形成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无论习

惯法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必须正视。 她将习俗或习惯视为一种充满弹性的、时刻受制于人的现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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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的创造，成为说明何为历史人类学之一例。 当然，对于习惯或习俗形成或被认定的固化的看法，
常见于缺少田野实践的某些习惯法或经济学学者的论述中，在历史学者中也同样如此，但在较多生活经

验的人类学者或民俗学者那里就未必然，比如作者推许的坦纳，就是一位人类学者。
作为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贺喜文章的叙事方式显然是“逆推顺述”式的，看起来与传统的历史研

究颇为不同。 虽然海南至少自唐代就进入了正史叙事之中，但时至今日，那里的历史依然很难进入主流

的史学研究的视野，说明我们的史学实践和我们认同的人文理念相距甚远。 即使是学界关注的那些边

疆、民族史事，也大多与中原王朝的演进更迭相关，这固然不那么“碎片”，却显示出强烈的话语霸权。
文章寻找那个被现代宏大叙事遮蔽的“合亩制”的真相，是通过对当代人的访谈发现线索，再“逆推”到
明代中叶、特别是清末民国初海南黎族地区的开发和黎族如何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中，才能最后实

现。 我们也看到，地方精英的口述及基于此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调查报告、围绕冯子材开路的清朝官府材

料，和关于本地族群分类及其展示的记录，分别是三个不同系统的资料，不仅出发点不同，代表的时代不

同，力图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因此看起来勾画出了三幅各不相干的图景。 能够把这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勾

连起来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是现代性、殖民主义及其应对吗？
用来支持这四篇文章的观点和体现其方法的例子，大多出于南方的个案，似乎没能实现中国南方和

北方历史路径相互比较的讨论初衷，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就前者而言，我们一时未能寻找到合

适的、在说明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之理念与方法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就后者而言，也是此类研究

毕竟发端于华南，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区域性的认识较为成熟的缘故。 不过，与早期的华南研究相

比较，这四篇文章在地域上已从成果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及闽台、香港地区大大向外延伸，谢湜研究的南

岭北部和浙东沿海地区、杜正贞研究的浙南地区、贺喜研究的海南黎族地区，都是过往的区域研究中非

常薄弱的地区，即使是他们的研究，也只是一个起步。 而刘永华和谢湜的研究，已经在考虑如何将区域

研究过渡到跨区域研究的机制性维度。
这可以视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部分第二代学者的创新尝试和自我挑战。 但这种尝试和挑战

更多地体现为这四篇文章初步展现出的方法论意义，而这正是第一代学者在倡导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

类学时希望看到的。 尽管在这一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以北方研究个案为基础的经验总结，但文章中

显现出的方法论和跨区域研究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社会史研究

呈现出的某种“碎片化”的倾向多有批评，但这里呈现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认识和动态性分析，不
仅足以回应这类批评，而且昭示了立足于本土历史经验和国际学术对话的中国研究的美好前景。

———赵世瑜


